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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076,1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71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沈健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吴逸敏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68,065 99.9739 7,700 0.0247 400 0.0014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53,565 99.9272 21,900 0.0704 700 0.0024

3、议案名称：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制定和废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59,465 99.9462 16,000 0.0514 700 0.0024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59,465 99.9462 16,000 0.0514 700 0.0024

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68,065 99.9739 7,700 0.0247 400 0.0014

3.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59,465 99.9462 16,000 0.0514 700 0.0024

3.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59,465 99.9462 16,000 0.0514 700 0.0024

3.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59,465 99.9462 16,000 0.0514 700 0.0024

3.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68,065 99.9739 7,700 0.0247 400 0.0014

3.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68,065 99.9739 7,700 0.0247 400 0.0014

3.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69,065 99.9771 6,400 0.0205 700 0.0024

3.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大资产经营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69,365 99.9781 6,400 0.0205 400 0.0014

3.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69,365 99.9781 6,400 0.0205 400 0.0014

3.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69,365 99.9781 6,400 0.0205 400 0.0014

3.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59,765 99.9472 16,000 0.0514 400 0.0014

3.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68,065 99.9739 7,700 0.0247 400 0.001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为公司2025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232,567 99.3471 7,700 0.6206 400 0.0323

2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1,218,067 98.1783 21,900 1.7651 700 0.0566

3.01

关于修订 《股东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1,223,967 98.6539 16,000 1.2896 700 0.0565

3.02

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1,223,967 98.6539 16,000 1.2896 700 0.0565

3.03

关于修订 《独立董事制

度》的议案

1,232,567 99.3471 7,700 0.6206 400 0.0323

3.04

关于修订 《对外担保决

策制度》的议案

1,223,967 98.6539 16,000 1.2896 700 0.0565

3.05

关于修订 《对外投资管

理制度》的议案

1,223,967 98.6539 16,000 1.2896 700 0.0565

3.06

关于修订 《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议案

1,223,967 98.6539 16,000 1.2896 700 0.0565

3.07

关于修订 《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议案

1,232,567 99.3471 7,700 0.6206 400 0.0323

3.08

关于修订 《投资者关系

管理制度》的议案

1,232,567 99.3471 7,700 0.6206 400 0.0323

3.09

关于修订 《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的议案

1,233,567 99.4277 6,400 0.5158 700 0.0565

3.10

关于修订 《重大资产经

营办法》的议案

1,233,867 99.4519 6,400 0.5158 400 0.0323

3.11

关于修订 《防止大股东

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管理制度》的议案

1,233,867 99.4519 6,400 0.5158 400 0.0323

3.12

关于修订 《累积投票制

实施细则》的议案

1,233,867 99.4519 6,400 0.5158 400 0.0323

3.13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津贴管理制

度》的议案

1,224,267 98.6781 16,000 1.2896 400 0.0323

3.14

关于修订 《子公司管理

制度》的议案

1,232,567 99.3471 7,700 0.6206 400 0.03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海燕、陈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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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03日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03日-2025年11月0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03日上午9:15至9:25和9:30至11:30， 下午

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03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王敏女士

公司董事长许开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主持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经

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股东会由董事王敏女士主持。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会议室（湖北省荆门市高新

区·掇刀区迎春大道3号）

（5）召开方式：现场召开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25年10月15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984人，代表股份591,516,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1.600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465,943,10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8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74人，代表股份125,573,09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7%。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974人， 代表股份

125,573,0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

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974

人，代表股份125,573,0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27%。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境

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持有人委托代表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

股东会表决权。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5,124,299,057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回购股份数量为25,373,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在计算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份

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3、公司部分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下属公司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改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79,501,72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0961%；反对10,307,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7448%；弃权

94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159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4,325,8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91.0432%； 反对10,307,1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8.2081%；弃权94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7486%。

关联股东张坤先生、吕志先生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数量为767,200股。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下属公司增资扩股后过渡期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80,173,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0825%；反对10,3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7439%；弃权

1,0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173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4,230,6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90.9675%；反对10,31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8.2147%；弃权1,0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178%。

3、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80,519,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1410%；反对9,80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6570%；弃权1,

19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0.202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4,576,5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91.2429%； 反对9,801,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8056%；弃权1,19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9515%。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81,094,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2381%；反对9,21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579%；弃权1,

20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0.204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5,151,0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91.7005%； 反对9,215,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3385%；弃权1,20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961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戴毅律师与陈晓璇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认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会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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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权转让事项概述

向新而行，向绿而生。 依据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再生资源资产优

化的战略目标，公司决定再次对电子废弃物回收、塑料再生业务进行资产优化，将其与更

具优势的国有企业实施合作，满足当前国家做大做强绿色循环产业的大趋势，让优质资产

良好地服务国家设备更新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战略，发挥公司资源循环龙头企业的作用。 近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循环” ）与河南循

环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循环集团” ）签署《关于江西格林循环材料有

限公司100%股权之收购协议》，格林循环将其所持有的从事电子废弃物回收、塑料再生业

务的全资子公司江西格林循环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循环材料” ）100%股权转

让给河南循环集团（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 ），股权转让款金额为280,000,000.00元，

债权转让价款为682,464,773.63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格林循环材料

股权，公司将积极发展关键金属资源回收业务，解决资源再生循环行业还没有良好解决的

关键问题，提升公司在关键金属资源回收的技术优势，实现国家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战略可

持续供应，形成公司在新一轮竞争发展中的增长优势。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签署的股

权转让协议不需要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批准。 本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不构成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

批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循环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180958986

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7日

法定代表人：李卓英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柳林东路9号康苑居1号楼1楼003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

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加工；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属材料

销售；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园区管理服务；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

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固体废物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蓄电池租赁；电池销售；企业总部管理；

环保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报废机动车回收；报废机动车拆解；报废电动汽车回收拆解；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基础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河南循环集团100%股权。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河南循环集团总资产54.84亿元，总负债

36.72亿元，净资产18.12亿元；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河南循环集团实现营业

收入33.59亿元、净利润1.73亿元。

河南循环集团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河南循环集团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

经查询，河南循环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格林循环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3年6月16日

法定代表人：秦玉飞

注册资本：31,000万元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一期北区产业大道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

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

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加工，新材料技术研发，新

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资源

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货物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转让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格林循环材料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转让前持股比例 转让后持股比例

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0%

河南循环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0% 100%

合计 100% 100%

3、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格林循环材料最近一年又一期账面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1-9月/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6,223,511.61 54,592,419.32

负债总额 44,783,633.98 93,842,017.11

净资产 -28,560,122.37 -39,249,597.79

营业收入 29,085,039.37 28,087,275.71

利润总额 -26,808,038.70 -11,779,377.16

净利润 -26,803,215.18 -10,689,475.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38,093.15 -17,190,605.23

本次股权转让交割前，公司控股子公司格林循环同一控制下的相关资产/股权将划转

入格林循环材料。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进入中国证监会从事证券服务机构名

录） 出具的 《江西格林循环材料有限公司模拟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5]

0011015759号），依据公司控股子公司格林循环同一控制下的相关资产/股权划转入格林

循环材料并完成后的股权架构，在可持续经营的前提下，格林循环材料最近一年模拟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134,729,862.45

负债总额 876,871,317.19

净资产 257,858,545.26

营业收入 130,830,652.66

利润总额 -98,505,658.79

净利润 -98,528,437.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874,594.07

经查询，格林循环材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格林循环材料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公司不存在为格林循环材料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以及其他标的公司占用

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

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收购方）：河南循环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目标公司）：江西格林循环材料有限公司

1、股权收购与股权转让款

甲方收购乙方持有丙方100%的股权，包括附属于该股权的一切作为投资者所享有的

权益。 该股权转让款以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25年10月27日出具的编号

为中天华资评报字（2025）第【11084】号的《河南循环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拟收购股

权所涉及的江西格林循环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

称“《评估报告》” ）的评估值为基础。 该《评估报告》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对丙方进行整体

评估，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西格林循环材料有限公司模拟财

务报表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5]0011015759号）为依据，确定评估结论，即截至评估

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丙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28,154.56万元，经甲乙双方确认，丙方

100%股权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为280,000,000.00元。 同时，自本协议生效之日，乙方向甲方

转让的债权金额为682,464,773.63元，债权转让价款与之等额即682,464,773.63元。

2、交割

甲方向乙方支付完毕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当完成目标公司

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甲方予以积极配合。

甲乙双方于目标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4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交割， 交割完毕后

各方签署《交割协议》，《交割协议》签署日即为目标公司交割完成日。

3、税项及费用

因本协议而发生的各项税费，由甲乙双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法律、

法规没有规定的，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4、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过渡期间目标公司的收益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由乙方享有； 过渡期间内目

标公司出现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由乙方承担。

5、职工安置

本次股权收购致使目标公司股权发生变化，但目标公司作为法人主体资格依然存在，

因此，本次股权收购不会影响目标公司现有职工劳动合同的履行，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

6、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即各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

五、交易定价依据和合理性

本次股权交易价格是以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为基础，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的情形。

六、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获得的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

形，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公司不会因本次交易新增

关联交易或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等情况。

七、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通过把格林循环材料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河南循环集团， 是实施公司再生资

源业务资产优化战略目标举措，也是实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良好的优势互补，是循环产

业由模式引领走向规模引领的开始，符合当前国家发展循环产业的大趋势。

公司将积极发展关键金属资源回收业务， 解决资源再生循环行业还没有良好解决的

关键问题，提升公司在关键金属资源回收的技术优势，实现国家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战略可

持续供应，形成公司在新一轮竞争发展中的增长优势。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格林循环材料的股权，格林循环材料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本次交易可实现的投资收益约人民币1,000万

元，最终数据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损害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八、备查文件

经各方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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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

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张国栋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内

部工作调整，张国栋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的职务。 辞职后，张国栋先生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2025年11月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第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同意选举张国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一、董事辞职情况

(一)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

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

因

是否继续在

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

司任职

具体职务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张国栋 董事 2025年11月3日 2026年9月7日

公司内

部工作

调整

是 副总经理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张国栋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张国栋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3日

召开第九届第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同意选举张国栋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国栋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特此公告。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附：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张国栋，男，汉族，出生于1976年8月，本科学历。 1999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1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

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2000年-2002年联邦制药北京办事处医药代表；2002年-2005年美国礼来公司医药专员；2005年加

入公司，曾任公司大区销售经理，2018年5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销售工作；2019年5月起任公司董事。 现任公司职工

代表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张国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4,1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中关于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证券代码：600867� � � � � � � �证券简称：通化东宝 公告编号：2025-076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81,399,4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13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佳鸿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李佳鸿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5,561,111 97.0684 25,346,481 2.8757 491,820 0.0559

2、《关于修订和新增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5,868,211 97.1033 25,350,381 2.8761 180,820 0.0206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5,845,711 97.1007 25,355,281 2.8767 198,420 0.0226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5,707,111 97.0850 25,488,781 2.8918 203,520 0.0232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5,868,511 97.1033 25,328,481 2.8736 202,420 0.0231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5,841,311 97.1002 25,352,681 2.8764 205,420 0.0234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9,259,289 99.7571 1,266,803 0.1437 873,320 0.099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71,148,339 97.0798 1,266,803 1.7285 873,320 1.191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的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事项，以特别决议通过，即以同意票代表股份占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2/3以上审议通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淑芬 商家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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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股权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为4,000万元（含），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为2,000万元

（含）。 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26.00元/股，若按照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6.00元/股

测算，本次回购股份数量区间为769,230股至1,538,46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的区

间为0.4160%至0.8321%。 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准。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2）。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26.00元/股

调整为25.6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公司已于2025年9月3日实施完毕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 公司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由25.63元/股调整为25.3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 ）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5年10月31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共

计512,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8%，最高成交价为25.4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6.59

元/股，累计成交总金额为10,389,041.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

限人民币25.39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

均符合《回购指引》的相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

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将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该成交价格为公司实施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前的回购价格，未进行除权除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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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

11月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10月2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

人，实际参加通讯表决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调整后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宋利明先生、杨霖先生、许幸民先生组成，其中主任委员由宋利明先

生担任，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财务核销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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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杨浦区安浦路661号3号楼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7,941,0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80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海峰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

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杨霖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06,738,252 98.8856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杨霖先生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491,613 29.01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事项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独立董事。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勇、吴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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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实，相关公示情况及审核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一）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等公告，并于2025年10月23日至2025年11月1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

期已满10天。 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向监事会反馈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核查方式

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分公司及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和相关协议等。

二、监事会审核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审核意

见如下：

（一）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二）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也不包括外籍人员、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

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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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比例达到

1%

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1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4月10日~2026年4月9日

预计回购金额 8,000万元~12,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06.92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0202%

累计已回购金额 7,998.95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4.12元/股~41.1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10日，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25年第一

次临时董事会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 审议通过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

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

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6.05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8,000万元（含）且不超过12,

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后续，公司收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分行发来的《贷款承诺函》，获得最高不超过壹亿零

捌佰万元人民币贷款额度，专项用于公司的上市股票（股票代码：605088）回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29）、2025年4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6月18日起， 由不超过人民币

56.05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55.45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2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

2025-04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

生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 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0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53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即202,

818,693股）的比例为0.7568%，购买的最高价为39.99元/股，最低价为38.27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60,

234,601.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06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即202,818,693股）的

比例为1.0202%，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0.7568%，购买的最高价为41.10元/股，最低价为34.12元/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79,989,507.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